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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国际实业 指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外贸集团 指 
新疆对外经济贸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际实业控股股

东 

中油化工 指 新疆中油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燃料公司 指 乌鲁木齐县石油燃料有限公司，中油化工控股子公司 

运输公司 指 新疆中油运输有限公司，中油化工控股子公司 

西域百川 指 乌鲁木齐西域百川物流有限公司，中油化工控股子公司 

铸管集团 指 新兴铸管集团有限公司 

铸管股份 指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铸管资源 指 新兴铸管（新疆）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煤焦化公司 指 新疆国际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铁热克公司 指 拜城县铁热克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煤焦化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重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 26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 
指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股票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次重组、本次交易 指 

包括以下两部分：1.国际实业以持有的煤焦化公司部分股权

对铸管资源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国际实业持有铸管资源

30%股权），同时，国际实业将持有的煤焦化公司剩余全部

股权转让给铸管资源.上述增资和转让完成后，国际实业不

再持有煤焦化公司股权。2.改选中油化工董事，国际实业取

得中油化工的实际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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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方案》 指 

国际实业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拟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的《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重组协议》 指 
国际实业与铸管集团、铸管股份、铸管资源于 2009 年 11 月

26 日签署的《关于铸管资源及煤焦化公司之重组协议》 

《重组协议补充协议》 指 

国际实业与铸管集团、铸管股份、铸管资源于 2010 年 3 月

10 日签署的《关于铸管资源及煤焦化公司之重组协议的补

充协议》 

《股权转让协议》 指 
国际实业与铸管资源于 2010 年 3 月 10 日签署的《关于转让

煤焦化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股权转让补充协议》 指 
国际实业与铸管资源于 2010 年 3 月 11 日签署的《关于转让

煤焦化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 

《出资协议》 指 
国际实业与铸管集团、铸管股份于 2010 年 3 月 10 日签署的

《关于铸管资源之出资协议》 

《增资认购协议》 指 
国际实业与张亚东于 2009 年 3 月 6 日签署的《关于新疆中

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增资认购协议》 

《增资认购补充协议》 指 
国际实业与张亚东于 2009 年 6 月 5 日签署的《关于新疆中

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增资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国际实业与张亚东于 2010 年 4 月 9 日签署的《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各方、各交易方 指 国际实业、铸管集团、铸管股份、铸管资源、张亚东 

目标公司 指 煤焦化公司、铸管资源、中油化工 

标的资产 指 
国际实业拟通过本次交易取得实际控制权的中油化工50%的

股权，拟出售的煤焦化公司 100%股权 

本所 指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 

光大证券 指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五洲松德 指 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信永中和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和评估 指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威正信 指 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宏昌评估 指 新疆宏昌矿业权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纵横评估 指 新疆纵横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自治区 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自治区工商局 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自治区安监局 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4 
 
 

自治区经贸委 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贸易管理委员会 

新疆煤监局 指 新疆煤矿安全监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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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购买暨关联交易的 
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证字[2010]第 016 号 

 

致：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本所与国际实业签署的《律师服务协议书》，本所律师作为国际实业本

次重组事宜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就国际实业本次重组事宜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重组办法》、 《重

组规定》、《第 26 号准则》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重组规定》、

《第 26 号准则》等规定和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发表法

律意见； 

2．本所律师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严格履行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对国际实业本次重组的合法性、合规性、真

实性和有效性进行了充分核查并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国际实业已保证，其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全

部有关事实材料，并且有关书面材料及书面证言均是真实有效的，无任何重大遗

漏及误导性陈述，其所提供的复印件与原件具有一致性； 

4．本所律师同意国际实业及相关中介机构为本次重组申报审核自行引用或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中的相关内容，但国际实业作上述

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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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国际实业本次重组所必备的法定文件

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6．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国际实业为本次重组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用途。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下述与本次重组相关的文件和事实进

行了核查和验证：  

1．本次重组的方案； 

2．本次重组之主体及其资格； 

3．本次重组的批准或授权； 

4．本次重组的实质性条件； 

5．本次重组签署的协议及其合法性； 

6．本次重组涉及购买及出售的资产； 

7．本次重组涉及的债权债务的处理； 

8．本次重组涉及的关联交易与同业竞争； 

9．本次重组的信息披露； 

10．本次重组的有关证券服务机构及其资格； 

11．结论意见。 

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及《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的要求，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国际实业提

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重组的方案 

 
（一）本次重组的方案 

根据 2010 年 4月 9日国际实业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拟提

交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重组方案》和交易各方分别签订的《重

组协议》、《重组协议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出

资协议》、《增资认购协议》、《增资认购补充协议》及国际实业的陈述并经核查，

本次重组的方案为国际实业拟出售煤焦化公司 100%股权，同时通过改选中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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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董事会，取得中油化工实际控制权，具体方案如下： 

1．国际实业以其持有的煤焦化公司 13.7%的股权（价格为 2 亿元）对铸管

资源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国际实业合计持有铸管资源 30%股权（本次交易前国

际实业持有铸管资源 20%股权），增资同时，国际实业将其持有的煤焦化公司剩

余 86.3%股权转让给铸管资源（价格为 12.6 亿元）。 

2．2009 年 3 月 12 日，国际实业以 1 亿元增资参股中油化工，持有中油化

工 50%的股权，自然人股东张亚东持有中油化工剩余 50%股权。此次增资后，中

油化工的实际控制人仍为张亚东。2009 年 6 月 5 日，国际实业与张亚东签订《增

资认购补充协议》，国际实业拟通过改选中油化工董事会从而取得中油化工的实

际控制权，将中油化工纳入国际实业合并范围（目前中油化工董事会由 5 名成员

组成，其中张亚东推荐 3 名，国际实业推荐 2 名；拟变更为由国际实业推荐 4 名，

张亚东推荐 1 名）。 

 

（二）本次出售和购买资产的价格及作价依据 

 

根据《重组方案》、《重组协议》、《增资认购协议》及《增资认购补充协议》

并经核查，本次国际实业出售及购买资产的作价依据为目标公司经评估后的净资

产值，由各交易方协商定价。国际实业以经评估确认后的煤焦化公司 13.7%的股

权（价格为 2亿元）对铸管资源进行增资，获得铸管资源 10%的股权（增资后合

计持有铸管资源 30%的股权）。国际实业将其持有的煤焦化公司剩余 86.3%的股权

（价格为 12.6 亿元）全部出售给铸管资源。上述交易完成后，国际实业不再持

有煤焦化公司的股权。国际实业本次重组通过改选中油化工董事会获得其实际控

制权，不涉及交易价格。 

具体评估情况如下： 

根据中威正信出具的《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投资认购新疆中油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威正信评报字（2009）第

1066 号）、中和评估出具的《新兴铸管（新疆）资源发展有限公司拟收购新疆国

际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和评报字（2009）第 v2065-1 

号）、中和评估出具的《新兴铸管（新疆）资源发展有限公司拟增资项目资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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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报告书》（中和评报字（2009）第 v2065-2 号），三家目标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

的所有者权益价值如下： 

 

目标公司 评估机构 评估方法 所有者权益 

评估价值（万元）

评估基准日 

煤焦化公司 中和评估 成本法、收益法 168,349.61 2009 年 10 月 31 日

铸管资源 中和评估 成本法 19,755.37 2009 年 10 月 31 日

中油化工 中威正信 成本法 13,151.78 2009 年 2 月 28 日

经核查，本次重组的作价依据是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就目标

公司评估后的净资产值为依据，并由各交易方以上述作价依据协商确定最终交易

价格；本次重组的作价依据及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国际实业及其全体股东、特别

是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本次重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重大关联交易 

 

1.本次重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重组方案》、《重组协议》、《重组协议补充协议》、《增资认购协议》、

《增资认购补充协议》，本次重组完成后，国际实业不再持有煤焦化公司的股权，

实际控制中油化工，同时国际实业持有铸管资源 30%的股权。 

根据《重组办法》第十一条及第十二条所确定的计算办法，由于本次交易完

成后，国际实业将丧失对煤焦化公司的控制权，计算相关指标时资产总额以被投

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为准，营业收入以被投资企业的营业收入为准，净资产额以被

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为准。本次交易完成后，国际实业将取得对中油化工的控制

权，计算相关指标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

者为准，营业收入以被投资企业的营业收入为准，净资产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

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 

根据五洲松德出具的“五洲松德证审字[2010] 2-0351 号”、“五洲松德审字

[2010]2-0328 号”、“五洲松德证审字[2010]2-0318 号”审计报告，煤焦化公司、

中油化工及国际实业经审计的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目标公司 资产总额（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净资产额（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营业收入（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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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焦化公司 1,120,466,787.32 614,682,706.42 459,947,160.97 

中油化工 594,924,545.44 151,153,306.45 529,195,063.98 

国际实业 2,302,052,348.37 1,165,571,321.09 517,510,269.38 

根据上述审计报告及《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并经核查，国际实业本次

重组已经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情况如下： 

（1）煤焦化公司的净资产额/国际实业的净资产额： 

61,468.2706 万元/116,557.1321 万元=52.74% 

（2）煤焦化公司的营业收入/国际实业的营业收入： 

45,994.7161 万元/51,751.0269 万元=88.88% 

（3）中油化工的营业收入/国际实业的营业收入： 

52,919.5063 万元/51,751.0269 万元= 102.26% 

 
根据上述情形，本次重组出售的煤焦化公司 100%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额已

超过国际实业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50%

且超过 5000 万元，营业收入已超过国际实业同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

业收入的 50%，同时，取得实际控制权的中油化工的营业收入已超过国际实业同

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 50%。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组

属于《重组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本次重组构成重大关联交易 

根据《重组方案》，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为铸管集团、铸管股份、铸管资源、

张亚东。其中，国际实业副董事长、总经理马永春为铸管资源的副董事长；国际

实业财务总监乔新霞为铸管资源的监事会主席；国际实业副董事长、总经理马永

春为中油化工的董事、总经理；国际实业董事、副总经理康丽华为中油化工的董

事、副总经理；国际实业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润起为中油化工的副总

经理；根据上述情形及《股票上市规则》和国际实业章程的规定，本次重组构成

国际实业拟与关联方进行的重大关联交易。 

 

综上所述，国际实业本次重组的方案已经国际实业董事会审议通过，且该方

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因本次重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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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关联交易，因此本次重组尚需取得国际实业股东大会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

况下以特别决议批准并需经过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二、本次重组之主体及资格 

 
（一）国际实业 

 

在本次重组中，国际实业为标的资产的出售方及购买方。 

 

1.国际实业的基本情况 

国际实业现持有自治区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650000040000224），根据该营业执照的记载，其住所为乌鲁木齐市北京路钻石

城1号-7E；法定代表人为丁治平；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24,056.9647万元；

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经营范围为：机电设备、化工产品（汽车及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产品除外）、轻工产品、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现代办公用品、

畜产品、农副产品（粮食收储、批发）；针、棉纺织品的销售；番茄种植、加工

及番茄制品的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具体事项以外经贸部的批复为准），麻黄

素及麻黄素类产品的出口；房地产开发、销售、租赁；棉花销售；燃料油进口经

营、焦炭出口；燃料油、重油、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的销售；经营边境小额贸

易业务；焦煤、煤化工产品、煤制品的生产及销售（国家有专项审批规定的产品

除外)。 

截至2009年12月31日，国际实业的股本总额为24,056.9647万股，均为无限

售条件股份。前五名股东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股权比例（%）

1 外贸集团 91,542,300 38.05 

2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495,249 2.28 

3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4,840,000 2.01 

4 银河银泰理财分红证券投资基金 1,849,984 0.77 

5 上海金和海悦置业有限公司 1,543,600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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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外贸集团持有国际实业38.05%的股份，为国际实业控股股东。 

根据国际实业章程、工商登记档案并经核查，国际实业为永久存续、独立经

营并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实业自成立以来均通

过历年的企业法人工商年检，依法有效存续，不存在破产、解散、清算以及其他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其章程规定应终止的情形。 

 

2.国际实业的历史沿革 

（1）国际实业的设立 

国际实业是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设立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的批复》（新政函[1999]27号文）批准，由外贸集团作为主发起人，联合新疆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新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和硕县佳丰果

菜种植有限责任公司和新疆金邦钢铁有限公司等四家发起人，以发起设立方式

于1999年3月28日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国际实业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10,179.23万元，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股权比例（%） 股份性质 

1 外贸集团 9,179.23 90.18 国有法人股

2 新疆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350 3.44 法人股 

3 新疆新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0 2.94 国有法人股

4 新疆和硕县佳丰果菜种植 
有限责任公司 200 1.97 法人股 

5 新疆金邦钢铁有限公司 150 1.47 法人股 

合计 10,179.23 100 —— 

（2）2000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监会于2000年8月29日签发的《关于核准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0]118号）核准，国际实业于2000年9

月1日首次公开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7,00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发行

价5.88元。上述首次公开发行的社会公众股于2000年9月26日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股票简称“国际实业”，股票交易代码“000159”。本次发行后，国际实业股本

变更为17,179.23万元。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国际实业的股本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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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类别 持股数量（万股） 占总股权比例（%） 

一、非流通股 10,179.23 59.25 
其中：外贸集团 9,179.23 53.43 

新疆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350 2.04 
新疆新啤（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300 

1.75 

新疆和硕县佳丰果菜种植 
有限责任公司 200 

1.16 

新疆金邦钢铁有限公司 150 0.87 
二、流通股 7,000 40.75 
三、总股本 17,179.23 100.00 

 

（3）2006 年股权分置改革 

经2006年 7月 3日召开的国际实业200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

改革相关股东会审议，国际实业以当时流通股股本 7,000 万股为基数，采取以资

本公积金向股权分置方案实施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转增股本 3,276 万股

（其中每 10 股流通股转增 4.68 股）的方式实施股权分置改革。该股权分置改革

于 2006 年 7 月实施完成后，上述转增股本 3,276 万股股份于 2006 年 7 月 20 日

上市流通，国际实业非流通股获得了上市流通权，其总股本增加至 20,455.23 万

股，注册资本增加至 20,455.23 万元。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完成后，国际实业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持股数量（万股） 股权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0,179.23 49.76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0,276 50.24 

合计 20,455.23 100 

（4）200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监会于2008 年1月30日签发的《关于核准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08]178 号）核准，国际实业于2008年

2月以每股12.1元的价格非公开发行股票3,601.7347 万股，总股本增至

24,056.9647万股，发行完成后，国际实业股份总数变更为24,056.9647万股，注册

资本变更为24,056.9647万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国际实业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持股数量（万股） 股权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27,80.9647 53.13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1,276 46.87 

合计 24,056.964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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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截至 2009 年 7 月 20 日，国际实业的全部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均依法

变更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经核查，国际实业上述股本变动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并按相关规定进行了

信息披露。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国际实业的上述股本变动合法、合规、真实、

有效。 

 

3.国际实业的业务 

根据国际实业提供的资料并经核查，国际实业经营的业务已经自治区工商局

依法登记且相关业务已取得必需的资质与许可，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国

际实业自成立以来依法通过了历年企业法人工商年检；国际实业最近三年有连续

经营的记录，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没有因违反有

关工商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记录；国际实业不存在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其章程规定应终止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国际实业的业务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4.规范运作 

根据国际实业的陈述及其公开披露的相关信息并经核查，国际实业具有健全

的组织机构；国际实业现行有效的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和

监事会议事规则之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其最近三年股

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集、决议内容及其签署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其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国际实业股东大会最近三年对董事会的授

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其章程的规定；国际实业最近三年的重大

决策合法、合规、真实、有效；国际实业最近三年不存在违反证券法律、行政法

规或规章，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者因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而受到刑事处罚

的情形。 

 

经核查，国际实业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本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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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出具日，不存在破产、解散、清算以及其他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其

章程规定应终止的情形；国际实业依法公开发行的股票已在深交所上市交易，并

已实施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国际实业具备本次重组的主体

资格。 

 

（二）铸管资源 

 

经核查，本次重组中，铸管资源为目标公司煤焦化公司股权的购买方，其

基本情况如下：铸管资源系成立于2008年7月4日的有限责任公司，现持有自治

区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650000030001238），根据该营

业执照的记载，其住所为乌鲁木齐市黄河路2号招商银行大厦26层，法定代表人

为路朝晖，注册资本为8亿元，实收资本为2亿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范围：工业、矿业、商业投资，进出口贸易，矿产品、

建筑材料、耐火材料、冶金辅助材料生产、轻工产品生产、销售，机械加工，

技术及管理咨询服务，物流仓储（以上项目依法律法规需行政许可审批的，取

得审批后方可在批准的范围和期限内经营）。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铸管资源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万元) 
认缴出资占注册

资本比例 
实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占实缴

注册资本比例 

铸管集团 64,000 80% 16,000 80% 

国际实业 16,000 20% 4,000 20% 

合计 80,000 100% 20,000 100% 

 

经核查，铸管资源为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截至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不存在破产、解散、清算以及其他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其

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因此，本所律师认为，铸管资源具备本次重组的主体

资格。 

 

（三）煤焦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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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次重组中，煤焦化公司为国际实业拟出售的目标公司，其基本情

况如下：煤焦化公司系成立于 2003 年 8 月 28 日的有限责任公司，现持有拜城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652926050000299）。

根据该营业执照的记载，其住所为拜城县拜城镇铁提尔村，法定代表人为魏江胜，

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 56,061.92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

资），经营范围为：洗煤、炼焦、原煤、焦炭销售；煤焦化附产品的深加工销售：

通过边境贸易方式向比邻国家开展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焦炭出口），

国家限制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该公司已通过 2008 年度工商年检。 

 

经核查，煤焦化公司为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不存在破产、解散、清算以及其他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

其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因此，本所律师认为，煤焦化公司具备本次重组的

主体资格。 

 

（四）中油化工 

 

经核查，中油化工为本次重组中国际实业拟取得实际控制权的目标公司，

其基本情况如下： 

 

1.中油化工的基本情况 

中油化工系成立于 2003 年 3 月 6 日的有限责任公司，现持有乌鲁木齐市头

屯 河 区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核 发 的 《 企 业 法 人 营 业 执 照 》（ 注 册 号 为

650106050000502），根据该营业执照的记载，其住所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王

家沟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为张亚东，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 30,000 万元，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具体经营项目和期限

以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颁发的许可证、资质证为准）：汽油、柴油、煤油、燃料

油、溶剂油、润滑油、石油气、易燃液体的批发，煤炭加工、销售，仓储服务；

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法规有专项审批待取得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或颁发

的行政许可证书后方可经营，具体经营项目和期限以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或颁

发的行政许可证书为准）：销售：石油化工产品；铁路运输代理服务，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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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中油化工的股权结构为：张亚东持有

中油化工 50%的股权，国际实业持有其 50%的股权，张亚东为中油化工的实际控

制人。 

经核查，中油化工为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截至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不存在破产、解散、清算以及其他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其

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因此，本所律师认为，中油化工具备本次重组的主体

资格。 

 

2.中油化工实际控制人——张亚东的基本情况 

经核查，张亚东的基本情况如下： 

张亚东，男，汉族，1970年11月10日出生；中国国籍，不具有其他国家或

地 区 居 留 权 ； 住 址 为 乌 鲁 木 齐 市 天 山 区 幸 福 路 2 号 ； 身 份 证 号 为

65010319701110XXXX。曾任北京亚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方得（北京）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中油化工董事长。 

2009年3月13日，国际实业增资中油化工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前张亚东持有

中油化工100%的股权。国际实业增资完成后，张亚东及国际实业分别持有中油

化工50%的股权，由于中油化工章程中规定的董事会成员为5名，而张亚东委派

的董事为3名，且张亚东为中油化工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因此，本所律师认

为，张亚东为中油化工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张亚东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其最近三年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及行

政处罚，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及民事责任能力。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其

具备本次重组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重组的批准或授权 

 
（一）出售煤焦化公司的批准或授权情况 

 

1.出售煤焦化公司已获得的批准或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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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9 年 11 月 27 日，国际实业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合作方签署<重组协议>的议案》。 

（2）2010 年 1 月 1 日，国际实业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重组新疆国际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及《关于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购买暨关联交易的预案》。 

（3）2010 年 1 月 1 日，国际实业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重组新疆国际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及《关于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购买暨关联交易的预案》。 

（4）2010 年 4 月 9 日，国际实业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重组方案》。 

 

经核查，上述国际实业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其章程的规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国际实业就本次

出售煤焦化公司的股权已获得的上述批准合法、有效。 

 

2.出售煤焦化公司尚需取得的批准或授权 

依据《证券法》、《重组办法》、《重组规定》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国际实业章程的规定，国际实业本次重组尚需取得如下批准或授权： 

（1）国际实业股东大会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下以特别决议审议批准本次重

组的相关议案； 

（2）中国证监会核准国际实业本次重组的申请。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国际实业在取得上述批准后，即可依法实施本次

重组。 

 

（二）实际控制中油化工的批准或授权情况 

 

1.实际控制中油化工已获得的批准或授权 

（1）2009 年 3 月 6 日，国际实业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增资参股新疆中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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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9 年 3 月 6 日，国际实业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增资参股新疆中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的议案》。 

（3）2010 年 1 月 1 日，国际实业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拟取得新疆中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权的议案》及《关于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购买暨关联交易的预案》。 

（4）2010 年 1 月 1 日，国际实业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拟取得新疆中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权的议案》及《关于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购买暨关联交易的预案》。 

（5）2010 年 4 月 9 日，国际实业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重组方案》。 

经核查，上述国际实业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程

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其章程的规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国际实业就实际控制中油化工已获得的上述批准合法、有效。 

 

2.控股中油化工尚需取得的批准及授权 

依据《证券法》、《重组办法》、《重组规定》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国际实业章程的规定，国际实业本次重组尚需取得如下批准或授权： 

（1）国际实业股东大会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以特别决议审议批准

本次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2）中国证监会核准国际实业本次资产重组的申请。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国际实业在取得上述批准后，即可依法实施本次

重组。 

 

四、本次重组的实质性条件 

 

经核查，国际实业已具备了《证券法》、《重组办法》、《重组规定》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本次重组的下列实质条件： 

 

（一） 符合《重组办法》规定的实质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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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国际实业本次重组已具备《重组办法》规定的本次重组需满足的下

列实质性条件： 

 

1.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经核查，本次重组完成后，国际实业的主营业务将为成品油批发、零售、运

输，仓储、房地产和进出口贸易业务。根据国际实业的陈述、相关主管部门出具

的证明文件并经核查，国际实业本次重组完成后的生产经营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土地管理、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且不违反我国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组符合《重组办法》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 

 

2.本次重组完成后国际实业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经核查，本次重组完成后，国际实业仍然符合《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1）股票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已公开发行； 

（2）本次重组完成后，国际实业股本总数未发生变化，仍为 240,569,647 股，

不少于 5,000 万元；且符合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股本总数 25%以上的要求； 

（3）最近三年内国际实业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组完成后，国际实业仍具备股票上市条件，符

合《重组办法》第十条第（二）项的规定。 

 

3．本次重组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合法权

益的情形 

国际实业本次重组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对目标公司

进行了审计和评估，根据《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对

煤焦化公司及铸管资源的评估结果已经由中央企业—铸管集团于2010年 3月 25

日进行了备案。国际实业与交易各方根据评估结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股

权转让补充协议》、《出资协议》，国际实业与交易各方以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

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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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实业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

过了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并由独立董事就本次重组涉及的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

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国际实业及其股东合法权

益的情形，符合《重组办法》第十条第（三）项的规定。 

 

4．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也

不存在债权债务纠纷的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即各交易方持有的

目标公司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设定质押或被司法机关冻结等财产权利受到限制

的情形，亦不存在权属争议；本次交易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或各交易方章程的

强制性规定，亦不会违反任何交易对方已签署或将要签署的对该交易对方有约束

力的合同、承诺或其他文件。同时，目标公司的主要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产权

纠纷或潜在纠纷[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六、（一）、3”和“六、（二）、3”]。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

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符合《重组办法》第十条第（四）项的规定。 

 

5．本次交易后,有利于国际实业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国际

实业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根据五洲松德出具的“五洲审字[2010]2-329 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中

油化工在 2010 年度预测的净利润为 20,308,669.52 元。 

根据国际实业的陈述，国际实业目前主营业务为煤焦化、房地产和进出口贸

易业务。 

由于对焦炭的需求下降及竞争对手的陆续出现，使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整个

新疆地区焦炭市场竞争压力巨大，煤焦化公司产品价格不断下降且价格还有继续

下降趋势。并且煤焦化公司对单一客户依赖程度很高，议价能力低。煤焦化产业

与下游钢铁企业形成钢焦一体化的循环发展模式将是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本次

重组通过与铸管集团的合作，一方面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做大做强钢焦一体

化产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和协同收益，另一方面通过与下游企业的合作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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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国际实业摆脱焦炭市场供大于求，利润下降的不利局面。 

随着我国东部地区油气资源日渐减少、产量逐年递减，以及面对我国部分地

区煤、电、油、运紧张和石油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的严峻局面，国家开始将能源

战略重点西移。新疆在全国能源安全战略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日益显现，正逐

步从我国能源领域的“替补”位置转换为“主力”位置。新疆迎来了能源产业发

展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新疆的油品企业存在较大的深加工、生产、仓储、运输、

零售市场机会。本次重组通过控制中油化工将丰富国际实业的产业布局，有效增

强国际实业在石油化工行业的竞争力。 

本次重组后，国际实业新增了对铸管资源的股权投资并将对中油化工实现实

际控制，不存在可能导致国际实业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无具体经

营业务的情形，符合《重组办法》第十条第（五）项的相关规定。 

 

6．本次交易有利于国际实业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根据国际实业陈述并经核查，本次重组完成后不会使国际实业与关联方之间

新增其他持续性关联交易[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八、（一）、3”]；本次重组不会

使国际实业与关联方之间产生同业竞争；本次重组完成后，国际实业在业务、资

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

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要求，符合《重组办法》第十条第（六）项的相关规定。 

 

7．本次交易有利于国际实业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根据国际实业陈述及其公开披露的信息并经核查，国际实业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要求，建立、健全了法人治理结构。本次重

组不会导致国际实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或各职能部门在

机构设置、主要职权以及履行职责的程序等方面发生重大调整，也未涉及重大经

营决策规则与程序、信息披露制度等国际实业内部主要管理制度的重大变化。本

次重组完成后，国际实业仍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章程的要求规范运作，保持并不断完善健全有效的法

人治理结构，符合《重组办法》第十条第（七）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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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组除尚需取得国际实业股东大会的审议批

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外，已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所需具备的实质性条件。 

 

五、本次重组签署的协议及其合法性 

 
根据国际实业陈述并经核查，国际实业与铸管集团、铸管股份、铸管资源就

本次重组签订了《重组协议》、《重组协议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

让补充协议》、《出资协议》。国际实业与张亚东就本次重组签订了《增资认购协

议》、《增资认购补充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上述各协议的主要内容如

下： 

 

（一）《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目的及增资重组 

（1）各方同意以铸管资源评估后的净资产为依据实施增资，增资后，铸管

资源实收资本为 8 亿元，其中，铸管股份持股 40%，铸管集团持股 30%，国际实

业持股 30%； 

（2）增资同时，由铸管资源依据本协议重组煤焦化公司，重组后，铸管资

源持有煤焦化公司 100%的股权。 

2.承诺与保证条款 

（1）各方签署和履行本协议在任何重大方面不会违反该方的章程或董事会/

股东会决议，不会违反对该方有约束力的法律/法律文件； 

（2）铸管集团、国际实业确认，同意他方（铸管股份）按本协议约定认缴

铸管资源本次新增注册资本，各方放弃对他方依据本协议认缴注册资本的优先认

缴权。 

3.对铸管资源的增资 

（1）铸管集团、铸管股份以货币资金增资，国际实业以经评估确认后的煤

焦化公司部分股权增资； 

（2）各方确认：在铸管资源评估基础上，协商铸管资源原股东价值，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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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按股权比例计算各方的出资具体数额。 

4.对煤焦化公司的重组 

（1）各方确认在对铸管资源实施增资同时，由铸管资源受让国际实业持有

的煤焦化公司剩余股权，使铸管资源持有煤焦化公司 100%股权； 

（2）在煤焦化公司净资产评估值基础上，协商确定煤焦化公司的股权价格； 

（3）自评估基准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煤焦化公司的期间损益根据审计报

告的确认归属国际实业，2010 年 1 月 1 日起至煤焦化公司变更日所产生的损益

归属铸管资源。 

5.工作程序的安排 

（1）协议签署后由各方共同确定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

以 2009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分别对铸管资源和煤焦化公司进行审计、评估； 

（2）铸管集团、国际实业、铸管股份应在铸管资源、煤焦化公司资产评估

基础上协商确定铸管资源原股东权益价格及煤焦化公司股权价格并签署相关补

充协议； 

（3）在对铸管资源实施增资后，各方同意由铸管股份委派 4 名董事及 1 名

监事，铸管集团委派 1名董事及 1名监事，国际实业委派 2名董事及 1名监事； 

（4）煤焦化公司股权变更日起的 20 个工作日内，铸管资源应当向国际实业

支付煤焦化公司股权转让价款的 83.5%，剩余部分在煤焦化公司变更日起 1年内

支付。 

6.煤焦化公司相关问题的处理 

（1）煤焦化公司未披露的债务或负担由国际实业承担； 

（2）2010 年 1 月 1 日起，铸管资源可派出管理人员熟悉及了解煤焦化公司

的生产、经营情况。 

7.争议的解决 

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 

8.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后，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组的核准文件

出具之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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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组协议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各方认可中和评估分别对煤焦化公司及铸管资源的评估结果，同意在评估

结果基础上确认铸管资源原股东权益价格为 2 亿元；煤焦化公司 100%股权价格

为 14.6 亿元。 

2.各方对铸管资源的新增出资数额为： 

（1）铸管股份以货币 3.2 亿元出资，出资后持有铸管资源 40%的股权； 

（2）铸管集团以货币 0.8 亿元出资，出资后持有铸管资源 30%的股权； 

（3）国际实业以其持有的煤焦化公司 13.7%的股权（作价 2 亿元）出资，

出资后持有铸管资源 10%的股权（合计持有铸管资源 30%的股权）。 

3.铸管资源以 12.6 亿元向国际实业购买其持有的煤焦化公司剩余 86.3%的

股权。 

4.铸管资源或煤焦化公司未披露的基于变更日之前的事实发生的负债及负

担由原股东承担。 

5.本补充协议与《重组协议》同时生效，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三）《出资协议》主要内容 

1.出资金额及出资方式 

各方同意以铸管资源经评估后的净资产为基础实施补充出资，出资后，铸管

资源的实收资本为 8亿元，其中：铸管股份以 3.2 亿元货币出资，持有铸管资源

40%的股权；铸管集团以 0.8 亿元货币出资，持有铸管资源 30%的股权；国际实

业以其持有的煤焦化公司 13.7%的股权、经评估作价为 2亿元出资，持有铸管资

源 10%的股权（合计持有铸管资源 30%的股权）。 

2．违约责任 

由于一方违约造成该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违约方依法承担违

约责任，并赔偿其他各方因此造成的损失；如各方均有违约，根据实际情况，由

相关方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并赔偿其他各方因此造成的损失。 

3.争议的解决 

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 

4.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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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经各方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后，在中国证

监会核准本次重组的核准文件出具之日生效。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股权转让对价及支付方式 

国际实业将其持有的煤焦化公司 86.3%的股权，根据中和评估对标的股权的

评估价值,与铸管资源协商确定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为 12.6 亿元。各方同意自煤

焦化公司股权转让变更日（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变更后新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之日）起的 20 个工作日内，铸管资源向国际实业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83.5%，剩余部分在煤焦化公司股权转让变更日后的 1年内支付。 

2.违约责任 

铸管资源未按照协议约定向国际实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应按同期人民银行

贷款利率向国际实业支付利息。由于一方违约造成该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

行时，由违约方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其他各方因此造成的损失；如各方均

有违约，根据实际情况，由相关方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并赔偿其他各

方因此造成的损失。 

3.争议的解决 

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 

4.生效 

该协议经各方合法签署后，在《重组协议》生效时生效。 

 

（五）《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预付款及其处理 

（1）铸管资源同意在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国际实业支付股

权转让预付款 1.5 亿元； 

（2）各方同意若《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则预付款等额抵做第一笔股权转

让价款。如在铸管资源支付预付款之日起 180 日内，《股权转让协议》生效条件

尚未成就，或在上述期限到来之前，双方一致认为生效条件不可能成就，或无需

成就，则国际实业应在上述期限届满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或双方一致认为条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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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成就或无需成就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上述预付款全额退还铸管资源。 

2.争议的解决 

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 

3.其他约定 

本协议经各方合法签署并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后生效。 

 

（六）《增资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国际实业以现金认购中油化工新增注册资本 1亿元，自新营业执照颁发之日

起，国际实业成为中油化工的股东，占中油化工注册资本比例为 50%。中油化工

董事会 5名成员，暂定张亚东推荐 3名，国际实业推荐 2名。经核查，上述增资

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七）《增资认购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张亚东自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 24 个月内，将其拥有的中油化工股东权

利中参与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经营管理权利委托给国际实业代为行使。国际

实业承诺不损害张亚东利益。 

2.国际实业同意在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 24 个月届满后 30 日内，依据中油

化工当期账面净资产值以不低于 11，000 万的价格受让张亚东持有的中油化工剩

余 15,000 万元的注册资本。届时，双方另行签订转让协议。 

3.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中油化工董事会由 5名成员组成，国际实业推荐

4名，张亚东推荐 1名。 

4.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国际实业董事会、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且获得

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后生效。 

5.争议的解决方式：由各方共同协商，协商不成的提交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

诉讼解决。 

 

（八）《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主要内容 

1.根据五洲松德出具的“五洲松德审字[2010]2-0329号”《盈利预测报告》，

预测2010年度中油化工的净利润为20,308,669.5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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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中油化工在2010年度实际盈利数低于盈利预测数，则当年实际盈利数与

盈利预测数之间的差额部分，由张亚东以现金方式向中油化工补足，并于中油化

工201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至

中油化工指定的银行账户。 

3.本协议自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本次重组之日起生效。 

 

经核查，上述各协议是本次重组中交易各方在平等基础上遵循公平、合理原

则经协商一致达成的。《重组协议》、《重组协议补充协议》、《出资协议》、《股权

转让协议》、《增资认购补充协议》为附生效条件的协议，在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

全部满足后对交易各方具有法律效力。各协议中均已载明了各交易方的基本情

况、交易标的、交易价格、定价机制、资产过户或交付的时间安排、违约责任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必备条款。《重组协议》、《重组协议补充协议》、《出资协

议》、《股权转让协议》《增资认购补充协议》对协议的生效方式、条件等内容作

出了明确约定，且对于授权或取得核准事宜的安排明确、可行，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上述各协议中的内容均不存在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国际实业与各交易方就本次重组中分别签署的《重

组协议》、《重组协议补充协议》、《出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

协议》、《增资认购补充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本次重组涉及购买及出售的资产 

 

（一） 国际实业取得中油化工的实际控制权 

 

1.中油化工的基本情况 

中油化工的基本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二/（四）”。 

 

2.中油化工的历史沿革 

根据中油化工的工商登记档案并经核查，中油化工的设立及其股权变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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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如下： 

（1）中油化工的设立 

中油化工系成立于 2003 年 3 月 6 日的有限责任公司，由徐继祖、吴继海、

于轩共同以货币出资 5,000 万元设立。2003 年 3 月 6 日，北京中路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图龙分所出具了“新图分验字[2003]009号”《验资报告》，

对上述各股东的出资进行了验证确认。 

中油化工设立时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徐继祖 4,990 货币 99.8 

吴继海 5 货币 0.1 

于轩 5 货币 0.1 

合计 5,000 —— 100 

（2）中油化工的股权变动 

①第一次增资 

2004 年 10 月 10 日，中油化工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同意股东吴继海增

资 3,200 万元，中油化工注册资本变更为 8,200 万元。就本次注册资本变更事

宜，2004 年 10 月 12 日，新疆苑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新苑会验字

[2004]第 002 号”《验资报告》，对股东吴继海的新增注册资本进行了验证确

认。 

本次增资完成后，中油化工的注册资本为 8,200 万元，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徐继祖 4,990 货币 60.05 

吴继海 3,205 货币 39.09 

于轩 5 货币 0.06 

合计 8,200 —— 100 

②第二次增资 

2006 年 2 月 10 日，中油化工召开了股东会并形成决议，中油化工的名称

由“新疆中油化工有限公司”变更为“新疆中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变更为 11,680 万元。就本次注册资本变更事宜，2006 年 2 月 10 日，新疆志

远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新志远验字[2006]105 号”《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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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股东徐继祖新增出资 3,480 万元进行了验证确认。 

本次增资完成后，中油化工的注册资本为 11,680 万元，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徐继祖 8,470 货币 72.52 

吴继海 3,205 货币 27.44 

于轩 5 货币 0.04 

合计 11,680 —— 100 

③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6 年 11 月 13 日，中油化工召开了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同意股东徐继祖

将其持有中油化工的 17.12%股权分别转让给曹峰和姚爱斌各 8.56%，股东吴继海

将其持有中油化工的 8.52%股权转让给于轩。2006 年 11 月 3 日，上述股权转让

方与股权受让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中油化工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徐继祖 6,470 货币 55.40 

吴继海 2,210 货币 18.92 

于轩 1,000 货币 8.56 

曹峰 1,000 货币 8.56 

姚爱斌 1,000 货币 8.56 

合计 11,680 —— 100 

④第三次增资 

2006 年 12 月 18 日，中油化工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同意股东徐继祖以

实物资产对中油化工增资 8,320 万元，注册资本变更为 2 亿元。就上述实物资

产出资，2006 年 11 月 9 日，新疆华光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新华会

评报字[2006]第 073 号”《评估报告》。就本次注册资本变更事宜，2006 年 11

月 9 日，新疆华光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新华会评字[2006]第 105 号”

《验资报告》，对徐继祖新增的注册资本进行了验证确认。 

经核查，本次增资的实物资产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山路 86 号中泉广场的

第 6、8、9、11、12 层房产，上述实物资产已办理过户登记至中油化工名下。 

本次增资完成后，中油化工的注册资本为 2亿元，股权结构变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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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徐继祖 14,790 货币、实物 73.95 

吴继海 2,210 货币 11.05 

于轩 1,000 货币 5 

曹峰 1,000 货币 5 

姚爱斌 1,000 货币 5 

合计 20,000 —— 100 

⑤第二次股权转让 

2008 年 3 月 23 日，徐继祖、吴继海、于轩、曹峰与新疆镖华丰投资有限

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2008 年 4 月 13 日，中油化工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

议，同意股东徐继祖将其持有的中油化工 38.95%股权、股东吴继海将其持有的

中油化工 11.05%股权、股东于轩将其持有的中油化工 5%股权、股东曹峰将其持

有的中油化工 5%股权转让给新疆镖华丰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中油化工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新疆镖华丰投资有限公司 12,000 货币 60 

徐继祖 7,000 货币 35 

姚爱斌 1,000 货币 5 

合  计 20,000 —— 100 

⑥第三次股权转让 

2009 年 1 月 15 日，中油化工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同意股东新疆镖华

丰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中油化工 60%股权转让给王爱国，股东徐继祖将其持

有的中油化工 35%股权转让给于雯静。同日，上述股权转让方与股权受让方签

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中油化工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王爱国 12,000 货币 60 

于雯静 7,000 货币 35 

姚爱斌 1,000 货币 5 

合计 20,00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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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第四次股权转让 

2009 年 2 月 27 日，中油化工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同意股东王爱国将

其持有中油化工 60%的股权、股东于雯静将其持有中油化工 35%的股权、股东姚

爱斌将其持有中油化工 5%的股权分别转让给自然人张亚东。同日，上述股权转

让方与张亚东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中油化工的股东变

更为张亚东，张亚东持有中油化工 100%的股权。 

⑧第四次增资 

2009 年 3 月 6 日，国际实业与张亚东签订了《增资认购协议》，约定国际

实业以货币增资 1亿元，占中油化工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50%。本次增资完成后，

中油化工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3亿元。2009 年 3 月 12 日，中油化工召开了股东会

并形成决议，同意国际实业以货币出资 1亿元对其进行增资。就本次注册资本变

更事宜，2009 年 3 月 12 日，五洲松德出具了“五洲会验字[2009]8－192 号”《验

资报告》，对国际实业认缴的注册资本予以验证确认。本次增资完成后，张亚东

持有其 50%的股权，国际实业持有其 50%的股权。 

经核查，中油化工的设立及历次股权变动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3.中油化工的主要财产权利状况 

（1）中油化工的分支机构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中油化工拥有如下分支机构：  

名称 经营范围 

中油化工哈密分公司 许可经营项目：汽油、柴油、液化石油气的销售；一般经营项

目：溶剂油、润滑油、石油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销售、仓

储服务、过磅 

中油化工哈密分公司

第二加油站 

许可经营项目：汽油、柴油销售；一般经营项目：润滑油 

 

（2）对外股权投资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中油化工的对外股权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实收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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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燃料公司 11,725,419 11,725,419 100 

2 运输公司 3,000 3,000 99 

3 西域百川 100 100 45 

中油化工投资的上述公司主要情况如下： 

①燃料公司持有乌鲁木齐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为 650121050001084），根据该营业执照的记载，其住所为乌鲁木齐市

四十户路 189 号安宁渠，法定代表人为马金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

11,725,419 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

项目：批发零售：燃料油，液化气、成品油东调（区外销售），定型包装食品（仅

限分公司经营）。一般经营项目：批发零售：石油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建

材，五金交电，汽车配件，有色金属，百货，粮（零售）油，无线电器材；服

务：对外过磅，仓储，汽车美容，洗车，房屋租赁，代理销售；加工：化工产

品（危险品除外）。 

经核查，燃料公司拥有以下十家分支机构： 

序号 名称 营业范围 

1 克拉玛依东路加油站 许可经营项目：零售汽油、柴油，定型小包装食品。一般

经营项目：批发零售：百货、副油；服务：仓储，汽车美

容，洗车，对外过磅 

2 王家沟加气站 许可经营项目：零售：汽油、柴油、液化气、定型包装食

品。一般经营项目：批发零售：百货、副油；服务：仓储，

汽车美容，洗车，对外过磅 

3 中环路加气站 许可经营项目：零售：汽油、柴油、液化气、定型包装食

品饮料。一般经营项目：批发零售：百货、副油；服务：

仓储，汽车美容，洗车，对外过磅 

4 新安加油加气站 许可经营项目：零售：汽油、柴油、液化气，定型包装食

品。一般经营项目：百货、润滑油，副油；服务：汽车美

容，洗车，对外过磅 

5 乌昌路加油加气站 许可经营项目：零售：汽油、柴油，液化气，定型包装食

品。一般经营项目：批发零售：百货、副油；服务：仓储，

汽车美容，洗车，对外过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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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托里加油站 许可经营项目：零售：成品油，定型包装食品。一般经营

项目：批发零售：建材、五金百货、交电；服务：仓储，

汽车美容，洗车，对外过磅 

7 水西沟加油站 许可经营项目：零售汽油、柴油，副油，定型包装食品。

一般经营项目：批发零售：百货；服务：仓储，汽车美容，

洗车，对外过磅 

8 储油库加油站 许可经营项目：零售：成品油，定型包装食品。一般经营

项目：销售加工：副油；批发零售：有色金属，汽车配件，

建材，五金交电；服务：仓储，对外过磅 

9 安宁渠加油加气站 许可经营项目：零售汽油、柴油，液化气，定型包装食品。

一般经营项目：批发零售：百货、润滑油；服务：汽车美

容，洗车，对外过磅 

10 流动加油站 许可经营项目：零售：汽油、柴油、副油 

 

②运输公司持有乌鲁木齐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为 650121050000549），根据该营业执照的记载，其住所为乌鲁木齐市

四十户路 189 号安宁渠，法定代表人为杨柯，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 3,000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运输：汽车货

运、装卸、搬运。一般经营项目：汽车配件的批发零售；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③西域百川持有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注册号为 650106050004257），根据该营业执照的记载，其住所为乌

鲁木齐市头屯河区王家沟工业园区，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 100 万元，法定

代表人为杨柯，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为：

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需取得专项审批

待取得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或颁发的行政许可证书后方可经营，具体经营项目

和期限以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和颁发的行政许可书为准）：货物运输代理服务，

物流咨询服务，装卸，车辆清洗，设备租赁，仓储；销售：机电产品、五金交

电、石油化工产品、建材、钢材、润滑油、皮棉、矿产品。 

 

（3）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 

根据中油化工提供的土地使用权证书、房屋建筑物所有权证书并经核查，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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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中油化工拥有以下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 

①土地使用权 

 

序

号 

国有土地 

使用证号 

面积 

(㎡) 

用途 类型 座落 土地使用权

终止日期 

所有权人

1 兵十二师国用

（2006）字 

第 12300026 号 

181,113 工业 出让 2043.7.1 中油化工

2 兵十二师国用

（2006）字 

第 12300021 号 

160,347 工业 出让 

兵 十 二 师

头 屯 河 农

场 青 年 队

王 家 沟 油

库 围 墙 南

侧 

2043.7.1 中油化工

3 乌国用（2006） 

第 0020443 号 

95.18 商业 出让 天 山 区 中

山路 

2050.5.3 中油化工

4 乌国用（2006） 

第 0020444 号 

104.9 商业 出让 天 山 区 中

山路 

2050.5.3 中油化工

5 乌国用（2006） 

第 0020441 号 

103.88 商业 出让 天 山 区 中

山路 

2050.5.3 中油化工

6 乌国用（2006） 

第 0020442 号 

103.88 商业 出让 天 山 区 中

山路 

2050.5.3 中油化工

7 乌国用（2006） 

第 0020445 号 

104.9 商业 出让 天 山 区 中

山路 

2050.5.3 中油化工

8 兵十二师国用

（2006）字 

第 12300022 号 

7,098 商业 出让 农 十 二 师

头 屯 河 农

场 南 渠 西

侧、乌钢公

路北侧 

2043.9.21 中油化工

9 乌国用（2006） 

0020204 号 

5,503.45 其他

商服 

出让 头 区 苏 州

西路 

2047.3.8 中油化工

10 哈密市国用（2008） 

第 0177 号 

29,399.58 生产 出让 哈 密 哈 巴

公路西侧 

2053.7.2 中油化工

11 哈密市国用（2008） 

第 0178 号 

30,000.01 生产 出让 哈 密 哈 巴

公路西侧 

2054.1.13 中油化工

12 哈密国用（2008） 

0175 号 

2,706.91 公共

设施 

出让 哈 密 市 八

一路 

2044.4.27 中油化工

13 哈密国用（2008） 

0176 号 

811.02 商业 出让 哈 密 市 八

一路 

2044.4.27 中油化工

14 乌国用（2002）字 

第 0010908 号 
38,022.71

仓储

用地 
出让

二 宫 乡 三

宫村 
2040.4.28 

燃料公司

15 乌国用（2002）字 

第 0010909 号 
4,998.21 

加油

站、综

合业

务楼 

出让
大 湾 乡 大

湾村 
2040.10.7 

燃料公司

16 乌国用（2002）字 

第 0010910 号 
3,125.54 

加油

站 
出让

大 湾 乡 仓

房沟村 
2020.7.10 

燃料公司

17 
兵十二师国用

（2004）字 

第 01200146 号 

4,885 商业 出让

农 十 二 师

三 坪 农 场

八队路口 

2040.4.25 

燃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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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国有土地 

使用证号 

面积 

(㎡) 

用途 类型 座落 土地使用权

终止日期 

所有权人

18 乌县国用（2003）字 

第 7977 号 
5,963.56 

加油

站 
出让

乌 县 水 西

沟镇 
2043.11.24 

燃料公司

水西沟加

油站 

19 乌县国用（2006） 

第 00000120 号 
1,259.2 商用 出让

托 里 乡 乌

什城村 
2021.12.10 

燃料公司

20 乌国用（2001）字 

第 0004462 号 
2,418 

商业

服务 
出让

水 磨 沟 区

克 拉 玛 依

东路 

2050.8.20 

燃料公司

21 乌国用（2006）字第

0020557 号 
1,091 

商业、

住宅 
出让

水 区 克 拉

玛依东路 
2050.8.20 

燃料公司

22 乌县国用（2000）字

第 6737 号 
2,932.38 

加油

站 
出让

安 宁 渠 镇

安 宁 渠 村

六队 

2010.6.18 

燃料公司

23 乌县国用（2006） 

第 00000126 号 
13,333.4 住宅 出让

板 房 沟 乡

沙沟 
2056.12.25 

燃料公司

 

②房屋所有权 

序

号 
权属证书及编号 

建筑面积

（㎡） 
座落地 所有权人 

1 

乌房权证乌市头屯河区字 

第 2006107868 号 
3,833.9

中油化工 

2 

乌房权证乌市头屯河区字 

第 2006107870 号 
887.77 

中油化工 

3 

乌房权证头屯河区字 

第 2007300277 号 
2,218.25

中油化工 

4 

乌房权证乌市头屯河区字 

第 2006107867 号 
1,656.75

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头屯河 

农场青年队 

中油化工 

5 

乌房权证乌市天山区字 

第 2006089206 号 
1,005.29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山路 86

号中泉广场1栋 B座 6层 7号 

中油化工 

6 

乌房权证乌市天山区字 

第 2006089208 号 
1,107.9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山路 86

号中泉广场1栋 B座 8层 7号 

中油化工 

7 

乌房权证乌市天山区字 

第 2006089209 号 
1,097.16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山路 86

号中泉广场1栋 B座 9层 7号 

中油化工 

8 

乌房权证乌市天山区字 

第 2006089210 号 
1,097.16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山路 86

号中泉广场 1 栋 B 座 11 层 7

号 

中油化工 

9 

乌房权证乌市天山区字 

第 2006089211 号 
1,107.9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山路 86

号中泉广场 1 栋 B 座 12 层 7

号 

中油化工 

10 哈市房权证 2008 字 

第 9691 号 

126.22 哈密哈巴公路西侧第一加油

站平房 

中油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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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属证书及编号 

建筑面积

（㎡） 
座落地 所有权人 

11 哈市房权证 2008 字 

第 9686 号 

2,903.14 哈密哈巴公路西侧办公楼 中油化工 

 

12 哈市房权证 2008 字 

第 9687 号 

509.96 哈密哈巴公路西侧宿舍 中油化工 

 

13 哈市房权证 2008 字 

第 9685 号 

630.67 哈密哈巴公路西侧别墅 中油化工 

 

14 

乌房权证乌市新市区字 

第 00472028 号 
1,072.14

燃料公司 

15 

乌房权证乌市新市区字 

第 00472302 号 
1,830.9

燃料公司 

16 

乌房权证乌市新市区字 

第 00472029 号 
2,294.58

燃料公司 

17 

乌房权证乌市新市区字 

第 00472136 号 
1,918 

燃料公司 

18 

乌房权证乌市新市区字 

第 00471962 号 
23.4 

燃料公司 

19 

乌房权证乌市新市区字 

第 00471963 号 
100.75 

燃料公司 

20 

乌房权证乌市新市区字 

第 00471964 号 
397.5 

燃料公司 

21 

乌房权证乌市新市区字 

第 00471965 号 
65 

燃料公司 

22 

乌房权证乌市新市区字 

第 00471966 号 
542.4 

燃料公司 

23 

乌房权证乌市新市区字 

第 00471967 号 
509.25 

乌市新市区二工乡三工村 

燃料公司 

24 

乌房权证乌市天山区字 

第 2006093264 号 
172.96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中环

路 3 栋 燃料公司 

25 

乌房权证乌市天山区字 

第 2006093263 号 
31.54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中环

路 4 栋 燃料公司 

26 

乌房权证乌市天山区字 

第 2006093257 号 
575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中环

路 5 栋 燃料公司 

27 

乌房权证乌市天山区字 

第 2006093261 号 
269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中环

路 1 栋 燃料公司 

28 

乌房权证乌市天山区字 

第 2006093259 号 
54.37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中环

路 2 栋 燃料公司 

29 

乌房权证乌市天山区字 

第 2006093255 号 
2,253.79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中环

路 6 栋 燃料公司 

30 

乌房权证乌市天山区字 

第 00472640 号 
341.72 

燃料公司 

31 

乌房权证乌市天山区字 

第 00472641 号 
2,234.4

燃料公司 

32 

乌房权证乌市天山区字 

第 00472687 号 
390.76 

乌市天山区中环路 86 号 

燃料公司 

33 

乌房权证乌市沙依巴克区 

字第 2006093267 号 
32.06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大湾

乡仓房沟村 1 栋 燃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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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属证书及编号 

建筑面积

（㎡） 
座落地 所有权人 

34 

乌房权证乌市沙依巴克区字 

第 2006093268 号 
157.8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大湾

乡仓房沟村 2 栋 燃料公司 

35 

乌房权证乌市沙依巴克区字 

第 2006093265 号 
97.54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大湾

乡仓房沟村 3 栋 燃料公司 

36 乌房权证字第 00139050 号 264 燃料公司 

37 乌房权证字第 00139051 号 24.5 燃料公司 

38 乌房权证字第 00139052 号 9 燃料公司 

39 乌房权证字第 00139053 号 11 燃料公司 

40 乌房权证字第 00139054 号 100 

乌鲁木齐农场管理局三坪农

场八队 

燃料公司 

41 乌政房字 0098001 号 
250.8 

燃料公司水西

沟加油站 

42 乌政房字 0098002 号 
305.52 

燃料公司水西

沟加油站 

43 乌政房字 0098006 号 
17.06 

燃料公司水西

沟加油站 

44 乌政房字 0098007 号 
40.7 

燃料公司水西

沟加油站 

45 乌政房字 0098008 号 
1,803.2

水西沟乡方家庄村 

燃料公司水西

沟加油站 

46 乌政房字 0125291 号 695.08 燃料公司 

47 乌政房字 0125292 号 718.07 燃料公司 

48 乌政房字 0125293 号 291.81 

水西沟镇 

燃料公司 

49 乌政房字 0125501 号 217.58 燃料公司 

50 乌政房字 0125502 号 85.6 
托里乡乌什城 

燃料公司 

51 

乌房权证乌市水磨沟区字 

第 2004019993 号 
742.69 

燃料公司 

52 

乌房权证乌市水磨沟区字 

第 2004019994 号 
559.68 

燃料公司 

53 

乌房权证乌市水磨沟区字 

第 2004019997 号 
389.68 

燃料公司 

54 

乌房权证乌市水磨沟区字 

第 2004019999 号 
610.11 

燃料公司 

55 

乌房权证乌市水磨沟区字 

第 2004020001 号 
647.14 

燃料公司 

56 

乌房权证乌市水磨沟区字 

第 2004020004 号 
647.14 

燃料公司 

57 

乌房权证乌市水磨沟区字 

第 2004020005 号 
593.53 

乌市水磨沟区克拉玛依东路

103 号 

燃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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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属证书及编号 

建筑面积

（㎡） 
座落地 所有权人 

58 

乌房权证乌市水磨沟区字 

第 2004020009 号 
593.53 

燃料公司 

59 

乌房权证乌市水磨沟区字 

第 2004020011 号 
593.53 

燃料公司 

60 

乌房权证乌市水磨沟区字 

第 2004020014 号 
593.53 

燃料公司 

61 

乌房权证乌市水磨沟区字 

第 2004020030 号 
593.53 

燃料公司 

62 

乌房权证乌市水磨沟区字 

第 2004020016 号 
593.53 

燃料公司 

63 

乌房权证乌市水磨沟区字 

第 2004020018 号 
593.53 

燃料公司 

64 

乌房权证乌市水磨沟区字 

第 2004020020 号 
593.53 

燃料公司 

65 

乌房权证乌市水磨沟区字 

第 2004020021 号 
593.53 

燃料公司 

66 

乌房权证乌市水磨沟区字 

第 2004020023 号 
593.53 

燃料公司 

67 

乌房权证乌市水磨沟区字 

第 2004020024 号 
593.53 

燃料公司 

68 

乌房权证乌市水磨沟区字 

第 2004020025 号 
593.53 

燃料公司 

69 

乌房权证乌市水磨沟区字 

第 2004020026 号 
593.53 

燃料公司 

70 

乌房权证乌市水磨沟区字 

第 2004020027 号 
492.36 

燃料公司 

71 

乌房权证乌市水磨沟区字 

第 2004020029 号 
188.54 

燃料公司 

72 

乌房权证乌市水区字 

第 00381727 号 
660.26 

燃料公司 

73 

乌房权证乌市水区字 

第 00381728 号 
1,354.12

燃料公司 

74 

乌房权证乌市水区字 

第 00381729 号 
2,247.32

乌市水磨沟区克拉玛依东路

103 号 

燃料公司 

75 乌政房字第 NO0098374 号 343.98 燃料公司 

76 乌政房字第 NO0098375 号 180.11 
安宁渠镇 

燃料公司 

77 

乌房权证乌市天山区字 

第 00499179 号 
480 

乌市天山区红旗路 107 号 

宏大大厦 燃料公司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中油化工及所属子公司尚有部分房屋建

筑物（主要是中油化工位于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王家沟工业园区的生产性厂房建

筑，账面值为1,179万元，评估值为1,443万元）未取得房屋权属证书，该等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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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位于中油化工所有的“兵十二师国用（2006）字第12300026号” 和“兵

十二师国用（2006）字第12300021号”宗地之上，上述房屋产权手续中油化工正

在办理之中。 

（4）车辆及其他生产设备 

根据五洲松德出具的“五洲松德审字[2010]2-0328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中油化工拥有账面净值为 136,403,417.17 元的机器设备、账面净

值为 6,662,738.84 元的运输设备和账面净值为 23,382,412.65 元的电子设备。 

（5）在建工程 

根据五洲松德出具的“五洲松德审字[2010]2-0328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中油化工拥有账面净值为 3,768,683.05 元的在建工程，主要为苏

州路加油站、水西沟培训中心、水西沟加油站、液化石油气气化掺混站及购置第

二加油站。 

（6）商标 

经核查，中油化工拥有一项注册商标（商标注册证号为第 3629260 号），根

据该《商标注册证》的记载，该注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第 4 类）为重油；石

油（原油或精炼油）；溶剂油；润滑油；柴油；燃料油；石油气；煤油；汽油；

蜡（原料），有效期自 2005 年 3 月 7 日至 2015 年 3 月 6 日。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中油化工所拥有的上述主要财产的所有

权和/或使用权除部分正在抵押外（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六/（一）/5”），其他主

要财产不存在抵押、质押、产权纠纷或其他限制其权利行使的情形。 

 

4.中油化工的业务 

经核查，中油化工的主营业务为原油、燃料油、成品油、液化石油气及石油

化工产品的批发、零售、仓储，铁路、公路运输、进出口贸易、国际物流和煤炭

加工、销售等。中油化工就其从事的许可经营业务已取得如下资质： 

①中油化工的经营资质 

经核查，中油化工拥有的经营资质如下： 

序

号 证照名称 核发部门 证号 有效期或

核发日期

批准从事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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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危险化学品经营

许可证 自治区安监局 

新安经（甲）字
[2007]000434 

2007.5.30-
2010.5.29 

柴油、煤油、汽油、石油

气、易燃液体：干性醇酸

树脂（以二甲苯、乙酸丁

酯、200#溶剂油等为溶剂

的）、燃料油（闪点低于

60 度） 

2 成品油批发经营

批准证书 商务部 油 批 发 证 书 第

652071 号 
2008.12.8 汽油、煤油、柴油 

3 成品油仓储经营

批准证书 商务部 油 仓 储 证 书 第

C65003 号 
2008.12.8 汽油、煤油、柴油 

4 铁路危险货物托

运人资质证书 
乌鲁木齐铁路安全

监督管理办公室 

铁 危 托 证 第

65007010 号 2009.2.4- 
2014.2.3 

灌装：液化石油气、汽油、

煤油、柴油、溶剂油、石

脑油、燃料油 

5 安全生产许可证 自治区安监局 （新）WH 安许证

字[2007]00195 
2007.9.25-
2010.9.24 

危险化学品生产 

6 煤炭经营资格证 自治区煤炭经营资

格审批办公室 
20650100010016 2007.6.23-

2010.6.23 
煤炭批发经营 

7 对外贸易经营者

备案登记表 自治区外经贸厅 
00718180 

2009.4.14 —— 

8 
海关进出口货物

收发货人报关注

册登记证书 
乌鲁木齐海关 

6501962036 
2008.9.25-
2011.9.25 

—— 

经核查，中油化工哈密分公司拥有的经营资质如下： 

证照名称 核发部门 证号 有效期或

核发日期 
批准从事业务 

危险化学品经营

许可证 自治区安监局 新安经（甲）字
[2008]002206 

2008.10.16-
2011.10.15

汽油、石油气、易燃液

体：柴油 
成品油零售经营

批准证书 自治区经贸委 油零售证书第

6509157 号 
2004.8.13 成品油零售业务 

经核查，中油化工哈密分公司第二加油站拥有的经营资质如下： 

证照名称 核发部门 证号 有效期或

核发日期

批准从事业务 

危险化学品经营

许可证 自治区安监局 新安经（甲）字
[2007]000146 

2007.5.14-
2010.5.13

柴油、汽油 

成品油零售经营

批准证书 自治区经贸委 油零售证书第

6509209 号 
2009.4.14 成品油零售业务 

②燃料公司的经营资质 

经核查，燃料公司拥有的经营资质如下： 

证照名称 核发部门 证号 有效期或核

发日期 批准从事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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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经营

许可证 自治区安监局 新安经（甲）字
[2007]000856 

2007.6.19-
2010.6.18 

柴油、煤油、汽油、石油气、易燃液

体：干性醇酸树脂（以二甲苯、乙酸

丁酯、200#溶剂油等为溶剂的）、燃

料油（闪点低于 60 度）、压缩气体及

液化气体：石油气 
成品油仓储经营

批准证书 商务部 油仓储证书第

C65004 号 
2007.7.25 汽油、煤油、柴油 

经核查，燃料公司分支机构拥有的经营资质如下： 

序

号 
分支机构 证照名称 证号 核发部门 有效期或

核发日期 
 

批准从事业务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新安经（甲）字
[2007]000768 

自治区安监局 2007.6.12-
2010.6.11 

柴油、汽油 1 储 油 库 加

油站 

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 油 零 售 证 书 第

6501176 号

自治区经贸委 2009.4.24 成品油零售业务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新安经（甲）字
[2007]000766 

自治区安监局 2007.6.12-
2010.6.11 

柴油、汽油 2 托 里 加 油

站 

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 油 零 售 证 书 第

6501174 号

自治区经贸委 2009.4.24 成品油零售业务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新安经（甲）字
[2007]000771 

自治区安监局 2007.6.12-
2010.6.11 

柴油、汽油 3 水 西 沟 加

油站 
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 油 零 售 证 书 第

6501266 号 
自治区经贸委 2009.4.24 成品油零售业务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新安经（甲）字
[2007]000767 

自治区安监局 2007.6.12-
2010.6.11 

柴油、汽油、石油

气 
4 中 环 路 加

油站 

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 油 零 售 证 书 第

6501226 号 
自治区经贸委 2009.4.24 成品油零售业务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新安经（甲）字
[2007]000765 

自治区安监局 2007.6.12-
2010.6.11 

柴油、汽油、石油

气 
5 新 安 加 油

加气站 

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 油 零 售 证 书 第

6501191 号

自治区经贸委 2009.4.24 成品油零售业务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新安经（甲）字
[2007]000763 

自治区安监局 2007.6.12-
2010.6.11 

柴油、汽油 6 克 拉 玛 依

东 路 加 油

站 
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 油 零 售 证 书 第

6501141 号

自治区经贸委 2009.4.24 成品油零售业务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新安经（甲）字
[2007]000769 

自治区安监局 2007.6.12-
2010.6.11 

柴油、汽油、石油

气 
7 王 家 沟 加

油加气站 

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 油 零 售 证 书 第

6501268 号

自治区经贸委 2009.4.24 成品油零售业务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新安经（甲）字
[2007]000770 

自治区安监局 2007.6.12-
2010.6.11 

汽油、柴油、石油

气 
8 乌 昌 路 加

油站 

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 油 零 售 证 书 第

6501122 号 
自治区经贸委 2009.4.24 成品油零售业务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新安经（甲）字
[2007]000764 

自治区安监局 2007.6.12-
2010.6.11 

柴油、汽油、石油

气 
9 安 宁 渠 加

油站 

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 油 零 售 证 书 第

6501188 号 
自治区经贸委 2009.4.24 成品油零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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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运输公司的经营资质 

经核查，运输公司拥有乌鲁木齐市公路市场管理总站核发的《道路运输许可

证》（证号为“新交运管许可乌字 650102000405 号”），有效期自 2006 年 7 月

28 日至 2010 年 7 月 27 日。 

5.中油化工的重大借款和担保事项 

根据中油化工提供的相关文件资料，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中油化工正在

履行的重大借款和担保合同如下：  

（1）中油化工正在履行的重大借款合同 

借款人 贷款银行
贷款金额 

（万元） 

贷款期限 

（年/月/日）

担保方 担保方式
担保财产 

中油化工 

建行乌鲁

木齐黄河

路支行

2,800 

 

2009/4/1-

2010/3/31

 

中油化工

 

抵押担保

中油化工位于王家沟

工业园区的设备及铁路

线 

中油化工 

建行乌鲁

木齐黄河

路支行

6,000 

 

2009/4/22-

2010/4/21

 

中油化工

 

抵押担保

“兵十二师国用（2006）

字第 12300026 号”土地

“乌房权证头屯河区字

第 2007300277 号”房产

中油化工 

招商银行

乌鲁木齐

解放北路

支行 

3,300 

2009/8/20-

2010/8/20

 

中油化工

 

抵押担保
设备及两宗土地 

 

燃料公司

 

抵押担保

17 宗房产、3 宗土地及

中环路加油站、新安加油

站、乌昌路加油站设备

中油化工 抵押担保 位于乌市中三路的三宗

房产、三宗土地 

中油化工 

乌市商业

银行民升

支行 

6,000 

 

 

2009/4/13-

2010/4/13

中油化工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 

 

 

中油化工

 

 

抵押担保

位于乌市头屯河区头屯

河农场青年队的三宗房

产、位于农十二师头屯河

农场青年队王家沟油库

的一宗土地及位于头屯

河区王家沟工业园的储

油设备 

中油化工 

乌市商业

银行民升

支行 

6,000 

 

 

2009/12/16-

2010/12/16

燃料公司 保证担保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中油化工 

兴业银行

乌鲁木齐

分行 

1,000 

2010/1/28-

2011/1/27

中油化工 抵押担保 “乌房权证乌市天山区

字第 2006089208 号”房

产 

中油化工 

兴业银行

乌鲁木齐

分行 

800 

2010/2/3-

2011/2/2 

中油化工 抵押担保 “乌房权证乌市天山区

字第 2006089209 号”房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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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油化工 
交行自治

区分行
2,000 

2010/3/12-

2011/3/12

国际实业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 

中油化工 
交行自治

区分行
2,000 

2010/3/16-

2011/3/16

国际实业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 

燃料公司 

建行乌鲁

木齐黄河

路支行

1,000 

2009/7/1-

2010/5/31

石油公司 抵押担保
位于乌市南湖路48号的

两宗房产、一宗土地 

燃料公司 

交行新疆

维吾尔自

治区分行

3,300 

2009/12/28-

2010/12/28

燃料公司 抵押担保
位于乌市克东路103号的

21 宗房产及一宗土地 

燃料公司 
交行自治

区分行 
700 

2010/3/4-

2011/3/4 

燃料公司 抵押担保 位于乌市南湖路6号的房

产及土地 

燃料公司 

交行自治

区分行 1,000 

2010/3/10-

2011/3/10

燃料公司 抵押担保 燃料公司水西沟加油站、

托里加油站的房产、土

地、设备等相关资产 

燃料公司 

建行乌鲁

木齐黄河

路支行 

4,000 

2010/3/17-

2011/3/16

 

燃料公司

 

抵押担保
燃料公司中心储油库整

体资产 

（2）中油化工正在履行的对外担保合同 

经核查，截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中油化工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6.中油化工的诉讼仲裁情况 

根据中油化工出具的说明及五洲松德出具的“五洲松德证审字[2010]2-0351

号”《审计报告》，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油化工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以

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7.张亚东持有的中油化工股权状况 

根据张亚东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2009 年 6 月 19 日，张亚东承诺将其持有

的中油化工 50%股权质押给国际实业，用于保证对国际实业及中油化工所做承诺

的履行。但上述质押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出质登记。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上述情形外，张亚东持有的中油化工股权不存

在被设定质押或第三方权益或被司法查封、扣押、冻结及其他使该等股权权利行

使和/或转让受到限制的情形，亦不存在债权债务纠纷。 

 

（二）国际实业出售的煤焦化公司 100%的股权 

 

1.煤焦化公司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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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煤焦化公司系于 2003 年 8 月 28 日在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注册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煤焦化公司现为国际实业的全资子公司。 

煤焦化公司的基本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二/（三）”。  

 

2.煤焦化公司的历史沿革 

（1）煤焦化公司的设立 

经核查，煤焦化公司系国际实业与新疆和硕麻黄素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3 年 8 月共同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1 亿元，国

际实业以货币 9,0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90%；新疆和硕麻黄素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以货币出资 1,0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10%。2003 年 7 月 28 日，天津五洲联合会

计师事务所新疆华西分所出具了“五洲会字[2003]8-428 号”《验资报告》，对

上述出资进行了验证确认。 

（2）煤焦化公司的股权变动 

①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3 年 9 月，新疆和硕麻黄素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与新疆国际实业林草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煤焦化公司 10%股权转让给新疆国际

实业林草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国际实业持有煤焦化公司

90%的股权，新疆国际实业林草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0%股权。 

②第一次增资 

2004 年 4 月，国际实业以货币向煤焦化公司增资 4,125 万元，本次增资完

成后，煤焦化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14,125 万元，国际实业持有其 92.92%股权，

新疆国际实业林草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7.08%股权。就本次注册资本变更

事宜，2004 年 10 月 31 日，天津五洲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新疆华西分所出具了“五

洲会验字[2004]8-438 号”《验资报告》，对股东国际实业新增出资 4,125 万

元进行了验证确认。 

③第二次股权转让 

2006 年 10 月 20，煤焦化公司召开了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同意新疆国际实

业林草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煤焦化公司 7.08%的股权以以 1,657.01 万元

的价格转让给国际实业。同日，国际实业与新疆国际实业林草发展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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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以 1,657.01 万元的价格受让其持有的煤焦化公司

7.08%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国际实业持有煤焦化公司 100%股权。 

④第二次增资 

2008 年 3 月，国际实业以货币向煤焦化公司增资 41,936.92 万元，本次增

资完成后，煤焦化公司注册资本为 56,061.92 万元，国际实业持有煤焦化公司

100%股权。就本次注册资本变更事宜，2008 年 3 月 26 日，五洲松德出具了“五

洲审字[2008]8-308 号”《验资报告》，对国际实业本次新增注册资本情况进行了

验证确认。 

 

经核查，煤焦化公司的设立及历次股权变动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3.煤焦化公司的主要财产权利状况 

（1）煤焦化公司的分支机构 

经核查，煤焦化公司现有三家分支机构，分别为城镇煤矿、弘扬煤矿及弘

利煤矿。 

（2）对外股权投资 

煤焦化公司现拥有一家全资子公司，即铁热克公司。 

铁热克公司现持有注册号为 652926050000354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

住所为拜城县铁热克镇，法定代表人为杜亮，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均为 2,000 万

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原煤开采、生产、加

工、销售（仅限于东兴泰、宏鑫、宏达、远达煤矿的原煤开采经营），炼焦，矿

山机械设备，建筑钢材，五金交电，劳保用品，办公用品销售。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煤焦化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经核查，铁热克公司现有六家分支机构，分别为东兴泰煤矿、宏鑫煤矿、

宏远煤矿、察尔齐煤矿、托克逊煤矿及第一煤矿。 

（3）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 

根据国际实业提供的土地使用权证书及房屋所有权证书并经核查，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日，煤焦化公司拥有 5宗土地使用权及 20 处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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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3）在建工程 

根据五洲松德出具的“五洲松德证审字[2010]2-0351 号”《审计报告》，截

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煤焦化公司有账面净值为 95,082,250.79 元的在建工程，

主要为煤矿井巷工程及焦炭工程。 

（4）采矿权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煤焦化公司持有下述采矿权： 

序

号 
矿井名称 证书编号 

矿区面积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1 城镇煤矿自强平硐 6500000820191 2.0341 2008.8-2018.8 

2 弘扬煤矿 6500000813162 3.5923 2008.9-2018.9 

3 弘利煤矿 6500000822974 0.6141 2008.1-2017.7 

4 第一煤矿 6500000813156 0.8476 2008.9-2018.9 

5 察尔齐煤矿 6500000813062 3.1795 2008.3-2018.3 

6 托克逊煤矿 6500000712982 1.9303 2007.8-2017.8 

7 宏远煤矿 6500000612713 1.474 2006.8-2012.8 

8 宏鑫煤矿 6500000612712 1.7243 2006.8-2012.8 

9 东兴泰煤矿 6500000813086 2.7339 2008.5-2018.5 

（5）车辆及其他设备 

根据五洲松德出具的“五洲松德证审字[2010]2-0351 号”《审计报告》，截

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煤焦化公司拥有账面净值为 98,371,928.35 元的机器设

备、账面净值为 5,213,167.81 元的运输设备和账面净值为 3,647,090.58 元的其

他设备。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煤焦化公司所拥有的上述主要财产的所

有权和/或使用权不存在抵押、质押、产权纠纷或其他限制其权利行使的情形。 

 

4.煤焦化公司的业务 

根据国际实业的陈述并经核查，煤焦化公司主要从事焦炭和煤炭的生产及销

售。煤焦化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已就其从事的经营业务取得如下许可： 

（1）铁热克公司持有新疆煤监局核发的“（新）YH 安许证字[2008 ] 0324Y1G1

号”《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限自 2008 年 8 月 29 日至 2011 年 8 月 29 日。 

（2）煤焦化公司城镇煤矿自强平硐持有新疆煤监局核发的“（新）MK 安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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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字[2008 ] 350Y1G1 号”《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限自 2008 年 12 月 10 日

至 2011 年 9 月 1 日。 

（3）煤焦化公司城镇煤矿自强平硐持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炭工业管理局

核发的编号为“206401020030”的《煤炭生产许可证》，有限期限自 2007 年 6 月

6 日至 2016 年 2 月 17 日。 

（4）煤焦化公司城镇煤矿自强平峒矿长任天义持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炭

工业管理局核发的编号为“MK650000374”的《煤矿矿长资格证书》。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煤焦化公司的其他八个煤矿正在技改中，

尚未换发相关安全生产许可证书及煤炭生产许可证书。 

 

5.煤焦化公司的重大借款和担保事项 

根据国际实业提供的相关文件资料，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煤焦化公司正

在履行的重大借款及对外担保合同如下： 

（1）煤焦化公司正在履行的重大借款合同如下： 

借款人 贷款银行 
贷款金额 

（万元） 

贷款期限 

（年/月/日）
担保方 担保方式 

煤焦化 

公司 

乌鲁木齐市农村 

信用合作社联合社 
6,000 

2008/4/3- 

2015/12/24 
铸管资源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煤焦化 

公司 

乌市商业银行 

黄河路支行 
10,000 

2009/4/23- 

2011/4/23 
铸管资源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煤焦化 

公司 

兴业银行 

乌鲁木齐分行 
500 

2009/9/8- 

2010/9/7 
铸管资源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煤焦化 

公司 

兴业银行 

乌鲁木齐分行 
1,500 

2009/11/5- 

2010/11/4 
铸管资源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煤焦化 

公司 

招商银行 

乌鲁木齐北京路支行 
2,700 

2009/8/26- 

2010/8/26 
铸管资源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煤焦化 

公司 

华夏银行 

乌鲁木齐分行 
5,000 

2009/9/25- 

2010/9/25 
铸管资源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合  计 25,700 —— —— —— 

 

（2）煤焦化公司正在履行的重大担保合同如下： 

 

担保方 担保方式 借款人 贷款银行 贷款金额

（万元）

贷款期限 

（年/月/日） 

煤焦化 

公司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国际实业 建行 

自治区分行 

3,000 2009/7/24- 

201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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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焦化 

公司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国际实业 建行 

自治区分行 

4,000 2009/8/5- 

2010/8/4 

煤焦化 

公司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国际实业 招商银行乌鲁木

齐北京路支行 

5,000 2010/2/3- 

2010/8/3 

 

6.煤焦化公司股权的权利状况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国际实业持有的煤焦化公司股权不存在

设置质押等担保权益的情形，亦不存在查封、扣押、冻结等导致上述股权无法转

让的情形。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国际实业转让其持有的煤焦化公司股权不存在

法律障碍及法律风险。 

 

七、本次重组涉及的债权债务的处理 

 

根据本次重组的方案，本次重组完成后，国际实业持有铸管资源 30%的股权；

国际实业实际控制中油化工，国际实业不再持有煤焦化公司的股权。 

根据国际实业的陈述并经核查，铸管资源、中油化工、煤焦化公司为依法设

立且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该等公司均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并以全部资产

为限对各自债务承担责任之独立法人。本次重组完成后，国际实业作为铸管资源

及中油化工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为限对该等公司承担有限责任。 

根据国际实业的陈述并经核查，置入目标公司铸管资源、中油化工及置出目

标公司煤焦化公司仍将独立、完整地履行其与员工的劳动合同，不因本次重组产

生人员转移问题。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组所涉债权债务的处理及人员安置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八、本次重组涉及的关联交易与同业竞争 

 

（一）关联交易 

 

1.国际实业的关联方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企业会计准则》、国际实业提供的资料并经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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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国际实业存在以下主要关联方：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国际实业关系 

1 外贸集团 国际实业控股股东，持有国际实业

38.05%股权 

2 新疆通宝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张彦夫担任其董事长 

3 库车华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外贸集团控股子公司 

4 新疆吐鲁番三维钾盐有限公司 外贸集团控股子公司 

5 新疆钾盐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国际实业全资子公司 

6 新疆中化石油有限公司 国际实业全资子公司 

7 新疆石油石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国际实业全资子公司 

8 煤焦化公司 国际实业全资子公司 

9 哈密畴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实业控股子公司 

10 新疆国际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实业控股子公司 

11 新疆国信置业房地产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实业控股子公司 

12 新疆奎屯伟业仓储有限公司 国际实业控股子公司 

13 新疆恒进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实业控股子公司 

14 新疆富罡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实业控股子公司 

15 铸管资源 国际实业副董事长、总经理马永春

担任其副董事长  

16 中油化工 国际实业副董事长、总经理马永春

担任其总经理 

（1）外贸集团 

外贸集团现持有注册号为 65000030002234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住所

为乌鲁木齐市团结路 45 号，法定代表人为张彦夫，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

11,905 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进出口业务[具体经营范

围以（1997）外经贸政审函字 421 号批复为准]。粮油食品、轻工产品、化工产

品（危险品、有毒物品除外）、塑料、建筑材料、机械设备、五金交电、金属材

料、纺织原料、针纺织品、地毯工艺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汽车配件、现代

办公设备、计算机及外围设备、钟表照相器材。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业务[具体经

营范围以（1998）外经贸政审函字 668 号批复为准]。农副产品收购（专项审批

除外，皮棉经营，本企业进出口化肥的经营）。该公司已通过 2008 年度工商年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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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张彦夫持有外贸集团 55%的股权，张杰夫持有外

贸集团 45%的股权，张彦夫与张杰夫系兄弟关系。张彦夫为国际实业实际控制人。 

（2）新疆通宝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根据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国家税务局于 2008 年 9 月 26 日出具的《税务事项通

知书》，同意该公司注销税务登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该公司的注销登

记正在办理中。 

（3）库车华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库车华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现持有注册号为 652923030000351 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其住所为库车县草原路 10 号，法定代表人为张泽，注册资本及实收

资本均为 695 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投资、资产

清理、农副产品的收购、加工及销售。该公司已通过 2008 年度工商年检。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外贸集团持有其 96.41%的股权。 

（4）新疆吐鲁番三维钾盐有限公司 

新疆吐鲁番三维钾盐有限公司现持有注册号为 652100037000046 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其住所为鄯善县火车站镇解放南路天马小区 5201 室，法定代表人

为葛云，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 3,000 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

范围为硝酸钾、硝酸钠、硫酸钾、复合肥及其他无机盐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限

自产），经营‘三来一补’业务，钠硝石的开采。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外贸集团持有其 75%的股权。 

（5）新疆钾盐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新疆钾盐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现持有注册号为 652100037000011 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其住所为鄯善县火车站镇振兴综合楼，法定代表人为罗山，注

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 4,120 万元，企业类型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为：矿产资源、无机盐化工产品的投资、开发矿产品、复合肥销售。该

公司已通过 2008 年度工商年检。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国际实业持有其 100%的股权。 

（6）新疆中化石油有限公司 

新疆中化石油有限公司持有注册号为 650121030000050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其住所为乌鲁木齐市四十户路 189 号，法定代表人为马永春，注册资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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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收资本均为 2,300 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

批发零售：燃料油，液化气，仓储服务。批发零售：建筑材料，溶剂油，化工产

品，服务，对外过磅，房屋租赁，停车场，装卸，进出口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该

公司已通过 2008 年度工商年检。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国际实业持有其 100%的股权。 

(7) 新疆石油石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疆石油石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现持有注册号为 6527002300214 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其住所为阿拉山口准葛尔路，法定代表人为王炜，注册资本及实

收资本均为 2,000 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

易燃气体（甲烷）、易燃液体（原油、燃料油、重油、液化石油气）、易燃固体（甲

苯、二甲苯）批发（有效期至 2010 年 6 月 18 日）。石油石化产品的销售，边境

小额贸易，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业务。该公司已通过 2008 年度工商年检。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国际实业持有其 100%的股权。 

（8）煤焦化公司[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二/（三）”] 

（9）哈密畴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哈密畴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现持有注册号为 652200050001790 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其住所为哈密市爱国北路 21 号，法定代表人为赵铁英，注册资本及

实收资本均为 567 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矿产品收购、加

工、销售、选矿。该公司已通过 2008 年度工商年检。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国际实业持有其 88.18%的股权。 

（10）新疆国际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国际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现持有注册号为 6500001001918 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住所为乌鲁木齐市团结路 45 号附 2号，法定代表人为

张伟，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 4,000 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

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该公司已通过 2008 年度工商年检。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国际实业持有其 98%的股权；煤焦化公司持有其

2%的股权。 

（11）新疆国信置业房地产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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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国信置业房地产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现持有注册号为 650000039000139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住所为乌鲁木齐市河南东路 16 号高新区创业大厦

206 室，法定代表人为刘健翔，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 500 万元，企业类型为

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经纪业务，房地产的信息咨询。该公司已通

过 2008 年度工商年检。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国际实业持有其 80%的股权；新疆国际置地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20%的股权。 

（12）新疆奎屯伟业仓储有限公司 

新疆奎屯伟业仓储有限公司现持有注册号为 6540031000532 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其住所为奎屯市飞龙园 3-1 号，法定代表人为郭光炜，注册资本及实

收资本均为,2,023 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仓储。该公

司已通过 2008 年度工商年检。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国际实业持有其 90.9%的股权。 

（13）新疆恒进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恒进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现持有注册号为 652926050000901 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其住所为拜城县红旗路 16 号，法定代表人为魏江胜，注册资本

及实收资本均为 350 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矿山开发建

设。该公司已通过 2008 年度工商年检。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国际实业持有其 80%的股权。 

（14）新疆富罡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富罡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注册号为 6500001890192 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其住所为乌市北京南路 22 号龙岭大厦 412 号，法定代表人为张柏林，注

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 500 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机电

产品，化工产品，金属材料，五金交电，矿产品（以上项目中小轿车，成品油，

化学危险品，贵稀金属及国家有专项审批规定的产品除外），建材，办公用品，

农副产品（收购加工除外），畜产品（专项审批除外），针棉纺织品的销售。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的除外。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国际实业持有其 65%的股权。 

2008 年 10 月 23 日，新疆富罡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召开了股东会并形成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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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对新疆富罡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清算。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新疆富罡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注销登记正在办理

中。 

（15）铸管资源[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二/（二）”] 

（16）中油化工[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二/（四）”] 

 

2.本次重组完成后国际实业的主要关联方 

本次重组完成后，中油化工将成为国际实业的控股子公司，铸管资源仍为国

际实业的参股公司。 

本次重组完成后，国际实业的主要关联方为：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国际实业关系 

1 外贸集团 国际实业控股股东，持有国际实业

38.05%股权 

2 新疆通宝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张彦夫担任其董事长 

3 库车华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外贸集团控股子公司 

4 新疆吐鲁番三维钾盐有限公司 外贸集团控股子公司 

5 新疆钾盐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国际实业全资子公司 

6 新疆中化石油有限公司 国际实业全资子公司 

7 新疆石油石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国际实业全资子公司 

8 哈密畴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实业控股子公司 

9 新疆国际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实业控股子公司 

10 新疆国信置业房地产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实业控股子公司 

11 新疆奎屯伟业仓储有限公司 国际实业控股子公司 

12 新疆恒进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实业控股子公司 

13 新疆富罡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实业控股子公司 

14 中油化工 国际实业控股子公司 

15 铸管资源 国际实业副董事长、总经理马永春担

任其副董事长  

3.本次重组前国际实业与中油化工的关联交易 

根据国际实业的陈述及其提供的相关资料、五洲松德出具的“五洲松德证审字

[2010]2-0318号”审计报告并经核查，截至2009年12月31日，国际实业的持续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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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情况主要如下： 

（1）2009年3月23日，国际实业与中油化工签订了《代理协议》，约定由国际实

业代理中油化工自乌兹别克斯坦进口燃料油。本项交易国际实业代理费收入为

945,994.15元。 

（2）2009年6月9日，国际实业与中油化工签订《产品采购合同》，约定由

国际实业向中油化工采购重油M100，用于国际实业的油品自营业务。 

截至2009年12月31日，国际实业与中油化工之间的非持续性关联交易情况主

要如下： 

（1）2009年10月19日，国际实业与中油化工达成《股权转让协议》，由国

际实业出资28,053,088.37元购买中油化工控股子公司新疆中化石油有限公司99%

的股权。 

（2）2009年1月-12月国际实业向中油化工收取资金占用费726,174.36元。 

经核查，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国际实业股东大会/董事会在关联方回避表

决的情形下审议通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国际实业章程的规定。 

 

4.本次重组涉及的关联交易 

经核查，由于国际实业副董事长、总经理马永春在铸管资源担任副董事长，在

中油化工担任总经理，铸管资源和中油化工在本次重组前均为国际实业关联方。本

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经核查，交易各方已就本次重组事宜签订了《重组协议》，

《重组协议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出资协议》、

《增资认购协议》、《增资认购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该等协议尚需

取得国际实业股东大会的批准。 

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光大证券对本次重组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认

为： 

“1、本次资产重组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重组规

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3、本次交易拟出售资产的定价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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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4、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该关联交易已经国际实业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的情况下审议通过。国际实业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一、本次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 

二、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4届董事会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重组的对象为公司的参股公司，因公司的董事、高管在交易对方担

任董事或高管职务，因此构成关联交易。通过该等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

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经营能力、减少未来的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

增强独立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议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本次关联交易定价是经交易双方协商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师

事务所和资产评估事务所，以 2009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分别对铸管资源和煤

焦化公司实施资产审计、评估，并以此为基础，确定对铸管资源增资具体数额以

及煤焦化公司股权价格。本次交易不存在定价不公允的情形，未损害本公司及股

东利益。 

六、重组报告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同意提请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七、同意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购买暨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及事项。相关议案

符合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的要求，具备可行性，无法律政策障碍。 

八、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股东大会表决时，关

联股东应当放弃表决权。”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组涉及关联交易，并已经履行相关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国际实业章程对关联交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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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业竞争 

 

1.本次重组前的同业竞争情况 

根据国际实业的工商档案、相关审计报告并经核查，本次重组前，国际实业

（包括其控股子公司）与控股股东外贸集团及其控制的除国际实业及其控股子公

司外的其他企业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 

根据国际实业的陈述及相关审计报告，外贸集团与国际实业虽然都从事国际

贸易业务，但从事国际贸易的种类、市场等均不相同，国际实业及外贸集团并未

构成实质性的同业竞争。 

 

2.本次重组完成后的同业竞争情况 

根据《重组方案》、国际实业、外贸集团陈述并经核查，本次重组完成后，

国际实业与外贸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3.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为避免同业竞争，外贸集团作为国际实业控股股东于 2010 年 4 月 9 日出具了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该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1）外贸集团保证不利用控股股东的地位损害国际实业及国际实业其他股

东的利益。 

（2）外贸集团及外贸集团下属全资或控股子企业目前没有，将来亦不会在

中国境内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

司或企业的股份或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与国际实业主

营业务直接或间接产生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亦不生产任何与国际实业产品相同或

相似或可以取代国际实业产品的产品。 

（3）不得以任何形式支持除国际实业外的企业、个人、合伙或其他任何组

织，生产、经营或销售与国际实业在中国境内外市场上直接或间接地竞争或可能

竞争的业务、服务及产品。上述支持包括但不限于提供资金、技术、设备、原材

料、销售渠道、咨询、宣传等。 

（4）外贸集团各全资或控股子企业不得参与、经营、从事与国际实业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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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间接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或项目，并/或在其中拥有利益。 

（5）如果国际实业认为外贸集团或外贸集团各全资或控股子企业从事了对

国际实业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外贸集团将愿意以公平合理的价格将该等资产

或股权转让给国际实业或第三方，国际实业享有优先购买权。 

（6）如果外贸集团将来可能存在任何与国际实业主营业务产生直接或间接

竞争的业务机会，应立即通知国际实业并尽力促使该业务机会按国际实业能合理

接受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国际实业，国际实业对上述业务享有优先购买权。 

（7）外贸集团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如有违反，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8）在外贸集团及外贸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国际实业存在关联关系期间，

本承诺书为有效之承诺。 

 

张彦夫作为国际实业实际控制人于 2010 年 4 月 7 日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函》，该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1）张彦夫保证不利用实际控制人的地位损害国际实业及国际实业其他股

东的利益。 

（2）张彦夫及张彦夫控制的企业目前没有，将来亦不会在中国境内外，以

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

或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与国际实业主营业务直接或间

接产生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亦不生产任何与国际实业产品相同或相似或可以取代

国际实业产品的产品。 

（3）不得以任何形式支持除国际实业外的企业、个人、合伙或其他任何组

织，生产、经营或销售与国际实业在中国境内外市场上直接或间接地竞争或可能

竞争的业务、服务及产品。上述支持包括但不限于提供资金、技术、设备、原材

料、销售渠道、咨询、宣传等。 

（4）张彦夫控制的企业不得参与、经营、从事与国际实业构成直接或间接

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或项目，并/或在其中拥有利益。 

（5）如果国际实业认为张彦夫或张彦夫控制的企业从事了对国际实业的业

务构成竞争的业务，张彦夫将愿意以公平合理的价格将该等资产或股权转让给国

际实业或第三方，国际实业享有优先购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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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果张彦夫将来可能存在任何与国际实业主营业务产生直接或间接竞

争的业务机会，应立即通知国际实业并尽力促使该业务机会按国际实业能合理接

受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国际实业，国际实业对上述业务享有优先购买权。 

（7）张彦夫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如有违反，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8）在张彦夫及张彦夫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国际实业存在关联关系期间，本

承诺书为有效之承诺。                                       

 

本所律师认为，国际实业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为避免与国际实业及其控

股子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做出了有约束力的承诺，该等承诺符合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九、本次重组的信息披露 

 

根据国际实业的陈述并经核查，国际实业就本次重组事宜已履行了如下信息

披露义务：  

1．2009年3月6日，国际实业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增资参股新疆中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日，国际实业召开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参股新疆中油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的议案》。2009年3月13日，国际实业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公

告，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披露。 

2．2009 年3 月12 日，国际实业完成对中油化工的增资，五洲松德出具了

验资报告。2009 年3 月13 日，中油化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其注册资本变更

为3亿元，国际实业持有其50%的股权。2009年3月17日，国际实业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发布了公告，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披露。  

3．2009 年5 月22 日，国际实业与张亚东签订了《增资认购补充协议》，

依据该协议，国际实业将取得中油化工的实际控制权，中油化工将被纳入国际

实业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根据《重组办法》的有关规定，国际实业本次取得中

油化工实际控制权的行为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深交所批准，国际实业因筹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自2009年5月25日起股票停牌。同日，国际实业对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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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停牌公告，并对上述补充协议进行了披露。 

4.2009年6月5日，国际实业与张亚东重新签订了《增资认购补充协议》，

对2009年5月22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2009年6月9日，国

际实业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公告，对上述补充协议进行了披露。 

5.2009年6月22日，因交易对方未解除中油化工担保事项，上述国际实业购

买中油化工事项中止。同日，国际实业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公告，对中

止重大资产购买事宜进行了披露。 

6.2010年1月1日，国际实业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重组新疆国际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关于拟取得新疆中油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权的议案》及《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购买暨关联交易

的预案》。同日，国际实业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重组新疆国际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关于拟取得新疆中油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实际控制权的议案》及《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购买暨关联交易的预

案》。2010年1月8日，国际实业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公告，对上述事项

及其独立董事关于本次重组事项出具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出售、

购买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进行了披露。 

7. 2010 年 3 月 10 日，本次重组交易各方签订了《重组协议补充协议》、《出

资协议》；同日，国际实业与铸管资源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2010 年 3 月

11 日，国际实业于铸管资源签订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2010 年 3 月 13 日，

国际实业在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公告，对上述协议进行了披露。 

8．2010 年 4 月 9 日，国际实业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重组方案》，本次董事会决议尚需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进行披露。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上述2010年4月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尚须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外，国际实业就本次重组而签署的各

相关协议、合同及安排已在国际实业的相关公告中予以披露，符合国际实业章

程、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除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后，国际实业尚需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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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外，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国际实业就本次资产重组

已履行了法定的信息披露和报告义务，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或

安排。  

 

十、本次重组的有关证券服务机构及其资格 

 

（一）资产评估机构 

经核查，本次重组的资产评估机构为中威正信、中和评估。 

经核查，中威正信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110000003256625”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持有北京市财政局核发的编号

为“11020007”号的《资产评估资格证书》，持有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共同核发

的编号为“0100016006”号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经办人员李

迎春持有编号为“65050018”号的注册资产评估师证书，经办人员谢新宏持有编

号为“65000112”号的注册资产评估师证书。 

经核查，中和评估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110000003805563”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持有北京市财政局核发的编号

为“11020179”号的《资产评估资格证书》，持有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共同核发

的编号为“0100027013”号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经办人员赵

勇持有编号为“11004342”号的注册资产评估师证书，经办人员李欣持有编号为

“14000069”号的注册资产评估师证书。 

 

（二）矿权评估机构 

经核查，本次重组的矿权评估机构为宏昌评估。 

经核查，宏昌评估现持有昌吉回族自治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652300050002153”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持有国土资源部核发的编号为

“矿权评资[2003]003 号”的《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经办人员牛建忠

持有编号为“0000417”号的矿业权评估师执业证书，经办人员王玉海持有编号

为“0000379”号的矿业权评估师执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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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评估机构 

经核查，本次重组的土地评估机构为纵横评估。 

经核查，纵横评估现持有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650100050104474”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持有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核发

的注册号为“A200865018 号”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注册证书》；经办人员王梓

嘉持有编号为“2004650098”号的土地估价师执业证书，经办人员吴金妍持有编

号为“2000650052”号的土地估价师执业证书。 

 

（四）审计机构 

经核查，本次重组的审计机构为五洲松德、信永中和。 

经核查，五洲松德持有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120000000002929”号的《合伙企业营业执照》，持有天津市财政局核发的证书

序号为“NO.003423”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持有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联

合颁发的证书号为“023”号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经

办人员宋岩持有编号为“650100010004”号的注册会计师执业证书，经办人员于

雳持有编号为“650100010006”号的注册会计师执业证书，经办人员张静持有编

号为“650100010009”号的注册会计师执业证书。 

经 核 查 ， 信 永 中 和 持 有 北 京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110000005720089”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持有北京市财政局核发的证书

序号为“11000157”的《执业证书》，持有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联合颁发的证书

号为“000036”号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经办人员黄

迎持有编号为“100000130496”号的注册会计师执业证书，经办人员师国强持有

编号为“110001650053”号的注册会计师执业证书。 

 

（五）独立财务顾问 

经核查，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为光大证券。 

经核查，光大证券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发的注册号

为“100000400009059”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持有中国证监会颁发的编号为

“Z22831000”的《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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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法律顾问 

经核查，本次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为本所。 

经核查，本所持有北京市司法局核发的编号为“010004100945”号的《律师

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经办律师朱明持有编号为“11101199810795847”的律师执

业证；经办律师崔白持有编号为“11101200811186374”的律师执业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参与本次重组的有关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经办人员

在其为本次重组出具相关报告及文件时具备相关从业资格和条件，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一、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国际实业本次重大资产出售、购买暨关联交易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交易各方具备相应的主体资

格，相关协议的内容和形式合法，所涉资产权属清晰，重组方案合法、可行，除

尚需获得国际实业股东大会的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外，本次重组不存在法

律障碍和法律风险，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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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购买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负 责 人           张利国  律师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朱  明  律师 

 

  

                                                       崔  白  律师 

 

                                           

            2010 年 4 月 12 日 

 
 

 

 
 


